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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告〔2017〕6号
━━━━━━━━━━━━━━━━━━━━━━━━━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芒究水库库区管理的通告
芒究水库是芒市重要的一座中型水库，承担着农业灌溉用水任务，兼有防洪功能，同时也是芒市城区唯一的饮用水备用水源。为加强对芒究水库环境的综合治理，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确保农业灌溉和居民生活用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中央、省、州关于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的安排部署，现就加强芒究水库库区管理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严禁在芒究水库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从事爆破、采石、采矿、采砂、取土、修坟等危害水库大坝安全和周边生态环境的活动。

二、严禁在芒究水库区库区管理范围内私搭乱建，从事放养畜禽、种植农作物、毒鱼、电鱼、炸鱼、非法捕鱼、堆放杂物、倾倒垃圾、排放废水废液等破坏水库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活动。

三、正在芒究水库区库区管理范围内垦荒或种植农作物的要立即停止。从事农作物种植活动的限于2017年9月30日前自行清除。

四、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非法干预水库的调度运用、擅自启闭库区闸门或蓄意破坏水利工程设施以及从事生产经营等破坏库区正常管理秩序的活动。

五、违反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行为，消除危害后果。对触犯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行政处罚。

六、拒不执行本通告，对恶意阻挠或者妨碍执行公务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库生态环境和水库设施的义务，有权对破坏库区生态环境、污染水质、破坏水库设施的行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0692-213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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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芒市人民政府

                                2017年8月21日

────────────────────────────────────────────────────
  发：市农业局、水利局，芒市镇。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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